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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世界各国宪法的规定:行政机关》对《世界各国宪法》四卷本中193个成员国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权利
义务、立法机构与立法制度、行政机关、司法机构与司法制度、地方制度、宪法实施的保障六个方面
的内容进行分类梳理、编辑，以便于读者科研、教学和查阅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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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出版说明 亚 洲 中国 朝鲜 哈萨克斯坦 韩国 马来西亚 日本 泰国 土耳其 土库曼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新加
坡 伊朗 以色列 印度 印度尼西亚 越南 欧 洲 爱尔兰 奥地利 白俄罗斯 比利时 波兰 德国 俄罗斯联邦 法国 
芬兰 荷兰 立陶宛 挪威 葡萄牙 瑞典 瑞士 乌克兰 西班牙 希腊 意大利 非 洲 埃及 安哥拉 刚果（金）  南
非 坦桑尼亚 美 洲 阿根廷 巴巴多斯 巴哈马 巴西 秘鲁 玻利维亚 多米尼克 厄瓜多尔 哥伦比亚 加拿大 美
国 墨西哥 尼加拉瓜 苏里南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乌拉圭 智利 大洋洲 澳大利亚 马绍尔群岛 密克罗尼西亚 
瑙鲁 所罗门群岛 新西兰 附录：《（世界各国宪法）分解资料丛书》翻译与审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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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三、决议对联邦总统提出第142条所述的指控的，两院均须有半数以上的议员出席，并有2/3
多数票赞同方可通过。
 第二分节联邦政府 第69条 一、凡不属于联邦总统权限范围的联邦最高行政事务，均由联邦总理、副
总理及联邦部长处理。
上述全体人员组成联邦政府，联邦政府受联邦总理领导。
 二、联邦副总理有权代行联邦总理的全部职权。
如果联邦总理和副总理同时无法履行职责，则由能行使职权的最资深的联邦政府成员代理联邦总理；
如果有2人以上资历同等，则由最年长者代理联邦总理。
 三、联邦政府成员有半数以上出席的，即满足法定人数要求，有作出决定的能力。
 第70条 一、联邦总统任命联邦总理，并根据总理提名任命联邦政府其他成员。
罢免联邦总理或整个联邦政府，无须根据总理的建议；罢免联邦政府个别成员，应根据联邦总理的建
议。
任命联邦总理或整个联邦政府，须由新任命的联邦总理会签；如系罢免，则无须联邦总理会签。
 二、只有具备担任国民议院议员资格者，方可被任命为联邦总理、副总理或联邦部长；联邦政府成员
不必是国民议院议员。
 三、如果联邦总统在国民议院闭会期间任命新的联邦政府，则必须在一周内召集国民议院特别会议（
第28条第二款），以便向国民议院介绍新一届联邦政府。
 第71条如果联邦政府辞职，则联邦总统应委托行将下台的政府成员继续维持政府，并委托其中一人主
持临时联邦政府，直至新的联邦政府成立。
亦可以委托行将离任之联邦部长的国务秘书，或有关联邦部的资深官员继续维持政府。
本规定比照适用于联邦政府个别成员离职的情况。
凡受托继续维持政府的人员，均应承担与联邦部长相同的责任（第76条）。
 第72条 一、联邦政府成员在就职前须在联邦总统主持下举行宣誓。
允许附加宗教宣誓。
 二、联邦总理、副总理和其他联邦部长的任命文件，由联邦总统在其宣誓之日签署，并由新任命的联
邦总理会签。
 三、上述规定比照适用于第71条所述的情况。
 第73条 一、如果某联邦部长因故暂时不能履行职责，经与其他联邦部长协商一致，其可以指定该其他
联邦部长，或自己的国务秘书，或有关联邦部的资深官员代行部长职务；上述指定应通知联邦总统和
联邦总理。
旅居欧盟其他成员国内不属于不能履行职责。
如果联邦部长无法依据第一句的规定指定代理部长，联邦总理经与副总理协商一致，可指定其他联邦
部长，不能履行职责之联邦部长的国务秘书或有关联邦部的资深官员代行部长职务；上述指定应通知
联邦总统。
代理部长承担的责任与联邦部长相同（第76条）。
 二、各联邦主管部长可将参加欧盟理事会会议，并在此框架下讨论和表决具体方案的权限，委托由其
他联邦部长或国务秘书行使。
 三、旅居欧盟其他成员国的联邦政府成员，可委托其国务秘书或其他联邦部长在国民议院或联邦议院
代行有关事务。
没有配备替补人员的联邦政府成员，可委托其他联邦部长代自己在联邦政府内行使表决权；但这并不
影响委托他人代行表决权的联邦政府成员的责任。
但是，上述表决权只可以被委托给既没有受托代行其他联邦政府成员之职，亦没有已受托行使他人表
决权的联邦政府成员。
 第74条 一、如果国民议院以明确的决议撤回其对联邦政府或联邦政府个别成员的信任，则该联邦政府
或有关联邦部长即应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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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世界各国宪法的规定:行政机关》由中国检察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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